附件

江门市创建防震减灾示范城市任务分解表

	类别
	项目
	具体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时间起止

	保障
体系
	一.法制建设
	1.印发地震监测预报规范性文件、地震应急规范性文件、地震信息发布规范性文件、地震安全性评价规范性文件
	市科技局

市法制局
	2015.9-2017.8

	
	
	2.开展执法检查活动
	市科技局

市公安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城乡规划局
	2015.9-2017.8

	
	
	3.每年开展2次以上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宣贯活动
	市科技局

市委宣传部
	2015.9-2017.8

	
	二.规划管理
	4.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市防震减灾规划，并经市政府印发
	市发展改革局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5.防震减灾规划重点项目列入市、县财政预算，防震减灾专项经费拨付到位，并建立工作保障机制
	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

蓬江区政府

江海区政府

新会区政府
	2015.9-2017.8

	
	三.领导机构
	6.建立防震减灾联席会议制度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7.每年召开一次防震减灾联席会议（有会议纪要）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监测
预报
	四.地震监测网点建设
	8.建设市测震观测网、强震观测网、前兆观测网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9.建设市地震遥测台网中心
	
	2015.9-2017.8

	
	
	10.地震观测资料质量省评测项优秀率达80％以上
	
	2015.9-2017.8

	
	
	11.本市范围内所有台站观测点设置地震监测保护标志，台站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2015.9-2017.8

	
	五.群测群防“三网一员”机制
	12.组建防震减灾助理员队伍，定期开展培训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13.建立地震宏观测报网、地震灾情速报网、地震科普宣传网
	
	2015.9-2017.8

	灾害
预防
	六.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监管
	14.城市总体规划将抗震防灾规划作为必备内容
	市城乡规划局
	2015.9-2017.8

	
	
	15.新、改、扩建重大工程抗震设防纳入项目审批程序
	市科技局

市编办

市发展改革局
	2015.9-2017.8

	
	
	16.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全部依法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并以其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城乡规划局
	2015.9-2017.8

	
	
	17.地震工作部门履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备案管理，开展重大建设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咨询服务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18.新、改、扩建一般建设工程全部符合当地抗震设防要求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19.新建、改建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按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教育局

市科技市卫生计生局
	2015.9-2017.8

	
	七.已有建（构）筑物的抗震鉴定及加固监管
	20.制定并印发市区重要建筑物抗震性能普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科技局

蓬江区政府

江海区政府

新会区政府
	2015.9-2017.8

	
	
	21.对普查发现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要求的重要建筑物，督促业主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

蓬江区政府

江海区政府

新会区政府
	2015.9-2017.8

	
	
	22.按照国务院部署和要求，全市中小学校舍完成全部普查与鉴定任务，并彻底消灭C、D级危房
	市教育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15.9-2017.8

	
	
	23.医院门诊大楼、住院部全部达到当地房屋建筑抗震设防要求
	市卫生计生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15.9-2017.8

	
	八.震害防御基础性工作
	24.制定并印发城市地震小区划工作规划，依法开展市区地震小区划，地震小区划成果公开并得到应用
	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城乡规划局
	2015.9-2017.8

	
	
	25.将震害预测纳入工作规划，城区开展震害预测项目，震害预测成果得到应用
	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城乡规划局
	2015.9-2017.8

	
	
	26.将城市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纳入工作规划，实施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断层探测成果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并得到应用（申报活断层探测并开展相关工作）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应急
救援
	九.应急指挥系统建设
	27.建设市地震应急指挥中心，能保障信息畅通，功能齐全，能连线视频会议
	市科技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府办公室
	2015.9-2017.8

	
	
	28.建有市地震应急数据库，数据库定时更新，且与国家、省级数据库实现共享
	
	

	
	
	29.建有地震应急辅助决策系统和灾情速报系统
	
	

	
	十.应急预案体系建设
	30.加快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各类应急预案及时更新
	市科技局

市府办公室
	2015.9-2017.8

	
	十一.应急演练
	31.两年内组织1次市级以上综合应急演练（省市合办、跨部门联动）
	市科技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和市民政局等相关单位
	2015.9-2017.8

	
	
	32.每年组织开展其他各类地震应急演练
	市科技局

市教育局和市卫生计生局等相关单位
	2015.9-2017.8

	
	十二.应急队伍建设
	33.建立含地震救援在内的综合应急救援队，设备配备到位，每年组织培训等活动
	市公安局

武警江门市支队

市科技局

市府办公室
	2015.9-2017.8

	
	
	34.建立地震紧急救援志愿者队伍，设备配备到位，每年组织培训等活动
	市科技局

市府办公室

团市委
	2015.9-2017.8

	
	十三.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35.制订应急地震避难场所建设规划，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城市每个辖区建成1个以上的避难场所，加强避难场所功能建设
	市民政局

市科技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城乡规划局

市府办公室和相关业主单位
	2015.9-2017.8

	
	十四.应急物资储备机制
	36.根据全市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和储备方案，统筹协调市各有关单位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及时进行更新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应急物资储备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2015.9-2017.8

	科普
宣传
	十五.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
	37.建成1个以上省级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及时更新科教内容，免费对外开放
	市科技局

市教育局
	2015.9-2017.8

	
	十六.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建设
	38.每个辖区建有1个以上地震安全示范社区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39.经认定挂牌的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占城区全部中小学学校数的2%以上
	市教育局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十七.防震减灾素质教育
	40.将防震减灾知识纳入到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学校数占城区全部中小学学校数的90％以上
	市教育局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41.防震减灾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培训计划
	市委党校

市科技局
	2015.9-2017.8

	
	十八.宣传
活动
	42.制作防震减灾知识宣传产品
	市科技局

市委宣传部

市教育局
	2015.9-2017.8

	
	
	43.每年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活动不少于5次
	
	

	信息
公开
	十九.政务
公开
	44.建设地震门户网站，及时更新网站内容
	市科技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5.9-2017.8

	
	
	45.可通过网站查询震害防御基础信息
	
	

	
	
	46.可通过网站查询地震相关法律法规
	
	

	
	
	47.可通过网站查询地震科普知识
	
	

	
	二十.新闻
宣传
	48.建立地震应急新闻宣传机制
	市科技局

市委宣传部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5.9-2017.8

	
	
	49.准确及时向新闻媒体公开相关信息
	
	

	
	
	50.利用新兴媒体（如网络、手机短信等）开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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